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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交報告書  審計署署長第四十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

已於2003年4月30日提交立法會。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內第8、9及
10章撰寫的補充報告書 (第四十A號報告書 )，亦已於 2003年 11月 19日提
交立法會。  
 
2.  政府覆文  回應委員會第四十A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在 2004年
3月 3日提交立法會。當局隨後在 2004年 10月 23日就政府覆文中有待處
理的事項提交進展報告。這些事項的最新發展及委員會所作的進一步

評論載於下文第 3至 8段。  
 
3.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  ⎯⎯ 管治方式、策略規劃、財

務匯報及表現匯報 (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A號報告書第 IV部第 1章 )。
委員會獲悉：  
 
 院校管治  
 
 香港大學就其管治架構進行的檢討  
 

⎯⎯  香港大學 (港大 )正分階段推行其他措施，例如加強管理層及
大學成員之間的溝通；  

 
修訂《香港大學條例》有關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和校董會法定

角色的部分  
 
⎯⎯  港大已展開有關修訂《香港大學條例》的工作，藉以更準

確地界定校董會的角色，使之與該條例載列的港大規程所

述一致；  
 

 有關其他 7所院校的管治架構是否 “切合需要 ”的檢討  
 

⎯⎯  香港城市大學 (城大 )校董會成立了實施委員會，以便跟進該
校的檢討委員會所提出的各項建議。根據城大校董會於

2004年 3月通過的實施計劃，有關建議將於 2004及 2005年實
施；  

 
⎯⎯  嶺南大學 (嶺大 )校董會於 2004年 4月完成就其轄下常務委員

會的成員組成及職能範圍進行的檢討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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⎯⎯  香港中文大學 (中大 )已落實中期報告內所載的建議，包括成
立校董會執行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；  

 
⎯⎯  香港教育學院 (教院 )校董會設立的專責小組已於 2004年年

初完成有關教院管治架構的檢討。教院已落實專責小組提

出的建議，解散部分委員會及將部分分委會歸入其他委員

會，從而精簡校董會的整體架構；  
 
⎯⎯  香港理工大學 (理大 )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委員會已於 2004年

6月完成有關院校管治及管理架構的檢討工作；  
 
 校董會成員、成員出席率及出席會議的紀錄  
 

⎯⎯  城大校董會已通過其管治及管理架構檢討委員會所提出的
建議，把校董會成員人數減少，使校外成員佔大多數。校

董會已研究立法修訂《香港城市大學條例》，並已徵詢政

府當局的意見，以配合落實有關建議；  
 

⎯⎯  為促進校外成員參與城大不同範疇的工作，城大校董會已
通過重組轄下委員會架構的建議，使校外成員佔大多數，

而有關建議已於 2004至 05學年實施；  
 

⎯⎯  中大校董會於 2004年 2月決定在中大網頁刊登校董會每名
成員出席會議的紀錄；  

 
⎯⎯  為提高透明度，教院校董會於 2004年 2月決定每年把校董會

及其委員會各成員出席會議的紀錄上載教院網頁；  
 

⎯⎯  理大於 2004年 9月在其網頁內公布校董會成員出席會議的
紀錄；  

 
⎯⎯  香港科技大學 (科大 )校董會於 2004年 5月舉行的會議上決

定，在任何校董會會議上，除非校外成員人數佔大多數，

否則便不能達致開會的法定人數。此項新規定已從該次會

議起實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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⎯⎯  科大校董會亦同意於 2003至 04學年的科大年報內公布校董
會成員出席會議的紀錄；  

 
⎯⎯  港大校務委員會已於 2004年 4月同意其委員的出席率應予

公開；  
 

成立審核委員會的建議  ⎯⎯  香港城市大學、香港浸會大學、
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  

 
⎯⎯  中大、城大及港大已分別於2003年12月、2004年3月及2004年

4月成立其審核委員會；  
 
 定期檢討管治組織工作成效的建議  
 

⎯⎯  城大的管治及管理架構檢討委員會於 2004年 7月向校董會
提交成員守則，供校董會考慮。該守則旨在提升校董會的

成效，內容涵蓋校董會成員的責任、校董會的運作、城大

的管治模式及法律地位，以及財務及人事事宜等；  
 

⎯⎯  教院校董會已完成有關管治架構的檢討，所得的結論是校
董會會因應教院及整個高等教育界別的發展／改變，在有

需要時就其管治機構的成效進行檢討；  
 

⎯⎯  科大校董會在 2004年 5月同意在適當時候，對科大的管治機
構 (即校董會本身 )作定期的檢討；  

 
⎯⎯  港大校務委員會已同意就其工作成效，每 5年進行一次檢

討，而首次檢討的框架將於 2004至 05學年內訂定；及  
 
 各院校的表現匯報  
 
 於 2005-06學年至 2007-08學年的 3年期按表現評估的資助計劃  
 

⎯⎯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(教資會 )已成立按表現及角色撥款計
劃評估小組，以考慮由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交的自我評估文

件，並按各院校的表現及有關表現是否符合它們的角色而

進行評估。該小組已於 2004年 8月進行評估工作，並尋求考
證院校所作結論的確切性。這項評估是按院校自行建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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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則及基準進行。教資會已接納由評估小組所提交的評估

結果及結論，並會在向當局提交的 2005-06年度至 2007-08
年度的 3年期撥款建議中，反映評估小組的意見。  

 
4. 委員會希望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。  
 
5.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  ⎯⎯ 一般行政事務 (政府帳目
委員會第四十A號報告書第 IV部第 2章 )。委員會獲悉：  

 

 提供高級教職員宿舍   
 

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解除大學薪酬規管後房屋福利安排的

工作小組  
 
⎯⎯  政府當局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(教資會 )秘書長正審議教

資會資助院校就解除大學薪酬規管後教職員房屋福利撥款

安排所提交的聯合建議。待審議工作完成後，該建議將會

提交予研究解除大學薪酬規管後房屋福利安排工作小組考

慮；  
 

 2004年 9月高級教職員宿舍的入住情況  

 

⎯⎯  教資會資助院校 (不包括沒有提供高級教職員宿舍的嶺南
大學 (嶺大 ))高級教職員宿舍的入住情況表列如下：  

 

院校  

2004年 3月的政府
覆文中列出高級教

職員宿舍在 2004年
1月的入住率  

高級教職員  
宿舍在 2004年
9月的入住率

香港城市大學 (城大 ) 81%  88%  
香港浸會大學 (浸大 ) 56% 70% 
香港中文大學 (中大 ) 85% 88% 
香港教育學院 (教院 ) 95% 70% 
香港理工大學 (理大 ) 57% 70% 
香港科技大學 (科大 ) 98% 96% 
香港大學 (港大 ) 93% 96% 

 

 

 
 




